J-TEST注意事項
報名方式

檢定日期：請見各梯次考試資訊
檢定時間：國內外各考場統一於考試當日（星期日）上午10：00開始
檢定地點：
台北考區（104台北市中山區大直街70號--實踐大學校本部）

高雄考區（802高雄市苓雅區苓南路2號—實踐大學推廣教育部高雄中心）
檢定費用：AD級950元、EF級850元（皆已含300元報名手續費）

報名：

一、報名資料：

（1）報名表（請先查詢護照英文姓名）
（2）1吋半身相片2張(須為6個月內拍攝之脫帽、露耳、五官清晰之正面半身相片，不得配戴有色眼鏡或生活照，紙張須為相片紙以免遇水模糊)
（3）有效期限內國民身分證正面影本
（4）檢定費。
二、報名方式

（一）現場報名

     備妥報名資料後，於報名截止期限前，親至實踐大學推廣教育部櫃臺辦理。

     報名地點：104台北市中山區大直街68號，電話02-25381111 Ex.1581-1583

                      （台北考區、高雄考區統一報名地點）
（二）通訊報名：

1.先至報名網頁線上登錄帳號，再依此帳號進行報名手續，完成時系統會自動產生您當次考試的專屬轉帳帳號（請勿重複登錄），請牢記轉帳帳號，並下載您的報名表，請填寫空白部分。（請再次確認考區）
2.繳費方式：ATM、網路銀行、銀行櫃臺繳款皆可。並記得匯款後索取匯款證明資料（請自行確認匯款成功）
ATM、網路銀行：

本校銀行代碼808（玉山銀行）+系統產生之轉帳帳號
銀行櫃臺繳款：

本校銀行代碼808（玉山銀行）

收款人戶名請填：實踐大學
收款行請填：玉山銀行內湖分行
系統產生之轉帳帳號
3.郵寄資料：於報名截止期限前，備妥報名資料及檢定費（檢定費請以匯款證明影本佐證即可，請勿郵寄現金、匯票、支票、郵票等…），以掛號郵寄至報名地點（「掛號收執聯」請自行妥善保管）。

（三）報名完成認定
      報名成功係指於報名截止期限前（通訊報名以郵戳為憑），已繳交所有報名資料及費用，並經本部查核無誤。

（四）報名未完成之處置
若已繳費用但資料不全者，請親至台北報名地點退費（1.報名手續費300元恕不退還，2.若採轉帳退費者，請提供轉入帳號，匯款手續費30元由考生負擔。例：報名AD級，因資料不全採匯款退費者，實際收到退費金額為620元）；
若已繳資料但繳費不成功者，亦請自行至該考區之報名地點索回，未索回者本部將於報名截止一週後銷毀，不負保管責任。

（五）准考證寄發
准考證於報名截止日後15天以平信寄出，若20天仍未收到者，可直接上網補發或向該考區致電洽詢。

（六）申請考試梯次變更
      考生因個人因素，導致無法參加本次考試，需於報名截止日前，通知主辦單位（02-25381111 Ex.1581-1583），變更考試梯次，並應以一次為限，考生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費。
應試須知
考試前請先詳閱本須知。

考試前請先確實核對准考證所載中英文姓名、西元出生年月日、性別、地址等資料是否正確，如有錯誤，請直接在准考證上更正，並於考試當天考試結束時交監試人員。

試場分配表及平面圖於考前一週在本中心網站公布，考試當天亦在各考場公布；但考前一日不開放查看試場。

考試當天請依准考證上所指定時間，提前30分鐘到達考試地點（考場大樓）查看試場分配表，再至指定試場等候應試，以免延誤入場時間，影響考試權益。

請攜帶准考證、國民身分證正本、2B黑色鉛筆及橡皮擦到場應試。國民身分證可以用有效期內之護照、健保卡或駕駛執照正本替代。全體應試者（含國中、國小學童）均須攜帶上述合格身分證件。未帶規定之身分證件及准考證者，一律不得入場應試。

非應試用品包括書籍、紙張、尺、皮包、鉛筆盒、眼鏡盒、鬧鐘、翻譯機、收錄音機、行動電話、呼叫器、MP3、錄音筆電子通訊設備及其他無關物品均不得攜帶入座。有記憶、計算及翻譯功能之鐘錶禁止使用。貴重物品請勿攜帶，本中心恕不負保管之責。

作答前，應依監試人員之指示，核對答案紙及試題冊是否有缺頁或漏印，若有，請立即向監考老師反映及更換。

考試進行中，因個人因素而離開考場者，視同自行放棄應考權利。

如遇颱風、地震、洪水等天災，或因傳染病、罷工等重大事故致可能無法舉行考試時，請於考試前電詢各考場，或上本中心網站查詢相關應變措施。
違規：

入場前，行動電話、呼叫器或電子通訊設備請務必取消鬧鈴設定，關閉電源，且不可帶至座位；如有攜帶鬧鐘錶者，務必將鬧鈴關掉；以上物品如於考試中發出響鈴，一律取消應試資格，不得繼續應試，各節考試作答均不予計分，亦不退費。

進入試場後須依准考證號碼就座，並將准考證與身分證件置於監試人員指定處，以便查驗。考試時如監考老師發現名冊上所貼身分證件影本與正本不符、或名冊上所貼相片或身分證件上之相片與本人相貌不同而致辨識困難者，考試完畢後須再接受查驗；如仍有識別困難者，各節作答不予計分，亦不退費。

考試共分二節：（1）聽力（2）讀解，中間並無休息時間。聽力測驗逾時不得入場應試。各節考試進行中不得提前交卷或離場。
應試者入場、出場及測驗中如有違反本考試規定或不服監試人員之指示者，監試人員得取消其應試資格並請其離場，各節考試均不予計分，亦不退費。

考試時務必以黑色鉛筆在答案紙作答欄內作答；更改答案時，須以橡皮擦擦乾淨。以原子筆等其他種類筆作答者，無法計分。答案紙不得折角或污損，作答欄以外部分不得作任何記號。如需自行註記者，可利用試題冊空白部分註記，但試題冊上之文字不列入計分。
應試時不得提前作答，不得有傳遞、夾帶、左顧右盼或交談等違規行為。請人代考者，連同代考者，3年內不得報名參加本考試。意圖或已將答案紙或將試題錄音攜出試場，或於考試中意圖或錄音傳送試題者，5年內不得報名參加本考試。違反上述規定者，各節考試作答均不予計分，亦不退費。

每節考試中不得提前交卷或中途離場，否則該節不計分，亦不退費。考試結束時，應立即停筆。（請注意：聽力測驗試題一停止播放即為當節考試結束時間，請勿作答於試題冊上，以免來不及謄寫於答案紙上。）請在原位靜候監試人員收卷，清點全部答案紙後，宣布結束始可離場。宣布離場前，不得再提筆作任何記號或寫下題目，否則以違規論，各節考試不予計分，亦不退費。
如有本須知未列之其他舞弊或不軌意圖情事，或影響考試公平、考生權益之事項，得由監試人員予以記錄，再由主辦單位依其情節輕重予以適當處理。
